
证券代码：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2023-062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买卖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合同在执行期间可能存在原、辅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不利因素，对公

司合同履行收益产生影响。 

2、合同金额较大且合同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因此，存在不能及时收回部分合同款的

风险。 

3、合同实施过程中如发生设计变更或受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存在无法全部履行或

延缓履行的可能。 

2023 年 10 月 10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9），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确定为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潇河产业园区供水工程原水工

程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采购的中标单位。 

近日，公司收到了经合同双方签字盖章的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潇河产业园区供水工程

原水工程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的采购合同，合同主要情况如下： 

一、合同签署概况 

买方（甲方）：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 

卖方（乙方）：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潇河产业园区供水工程原水工程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

采购 

合同标的：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PCCP） 

合同期限：本合同设备的交货期为合同签订后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 

合同总金额：陆仟壹佰玖拾万零陆佰壹拾玖元伍角（61,900,619.50）（含税）。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公司名称：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100776703141P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和平北路西宫南二巷 46 号 

注册资本：34,873 万(元) 

法定代表人：裴卓非 

成立日期：2005 年 6 月 16 日 

经营范围：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公路管理

与养护；建设工程设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消防设施工程施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

货物）；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对外承包工程；承接

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机械设备租赁；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专用设备修理；安全技术防

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灌溉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规划设计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公司与买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未与买方发生类似业务。 

4、客户资信情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合同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双方 

买方（甲方）：山西八建集团有限公司 

卖方（乙方）：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合同标的物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PCCP）。 

3、合同价格 

合同总金额：人民币陆仟壹佰玖拾万零陆佰壹拾玖元伍角（61,900,619.50）（含税）； 

本合同为固定单价合同，供货期内货物数量如发生变化，货物单价不变，总价将按实

际供货数量进行调整。 

4、交货和验收 

供货地点及供货日期：招标人下达供货任务书 15 天内货到现场。合同货物的交货地点

为买方工程施工安装现场指定地点。货物的交货方式为施工现场车板交货（卖方运输到现场

不需卸货）。 

5、结算及货款 



付款按照预付款、进度款、质保金等阶段分期支付。 

6、双方的权利 

（1）买方的权利和义务 

①卖方应及时提供与本合同货物有关安装技术指导服务。 

②卖方应保证买方在使用合同货物或其任何一部分时，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

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的起诉。如因此给买方造成损失，由卖方承担责任。 

（2）卖方的权利和义务 

①由于卖方技术服务人员对安装的技术指导的疏忽和错误以及卖方未按要求派人指导

而造成的损失应由卖方负责。 

②卖方应保证其货物在正确安装、正常使用条件下，在其使用寿命期内应具有满意的

性能。在货物质量保证期内，卖方应对由于自身设计、工艺或材料的缺陷而产生的故障负责。 

③卖方保证其供应的本合同货物是全新的，技术水平是先进的、成熟的、质量优良的。

卖方保证所交付的技术资料完整统一和内容正确，并能满足合同货物的安装、调试、运行和

维修的要求。 

④卖方对所有外购部件承担本合同项下的全部责任。 

7、违约解除 

如果不是由于买方原因或买方要求推迟交货而卖方未能按本合同规定的交货期交货时

（不可抗力除外），买方有权按比例向卖方收取违约金。 

8、合同生效 

本合同协议书一式陆份，甲方伍份，乙方壹份。 

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货款两清后自动结束。 

9、争议的解决 

凡与本合同有关而引起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经协商后仍不

能达成协议时，可向太原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四、合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1、 合同合计总金额为61,900,619.50元，占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2.4%。 

2、公司资金充足，人员、技术、产能均能满足生产需要，具备履行该合同的能力。 

3、合同的履行预计将会对公司 2023 年至 2024 年的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4、合同约定的产品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一致，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

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该合同而对业主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1、合同在执行期间可能存在原、辅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不利因素，对公

司合同履行收益产生影响。 

2、合同金额较大且合同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因此，存在不能及时收回部分合同款的

风险。 

3、合同实施过程中如发生设计变更或受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存在无法全部履行或

延缓履行的可能。 

六、备查文件 

《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潇河产业园区供水工程原水工程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采购合同》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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